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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事人双方 
 
本案投诉人是 Teva Pharmaceutical Industries Ltd.，其位于以色列。投诉人的授权代理人是 SILKA AB，其位

于瑞典。 
 
本案被投诉人是王兵兵，其位于中国。 
 
 
2. 争议域名及注册机构 
 
本案所争议的域名是<tevapharma.cn>（下称“争议域名”）。上述争议域名的注册服务机构是上海福虎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域名注册服务机构”）。 
 
 
3. 案件程序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仲裁与调解中心（下称“中心”）于 2024 年 12 月 17 日收到英文版投诉书。同

日，中心向域名注册服务机构发出电子邮件，请其对争议域名所涉及的有关注册事项予以确认。2024 年 12 月

19 日，域名注册服务机构通过电子邮件发出确认答复。域名注册服务机构确认被投诉人是争议域名的注册

人，并提供其详细联系办法。 
 
中心确认，投诉书符合《国家顶级域名争议解决办法》（下称《解决办法》）、《国家顶级域名争议解决程序

规则》（下称《程序规则》）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关于国家顶级域名争议解决办法和国家顶级域

名争议解决程序规则补充规则》（下称《WIPO 补充规则》）规定的形式要求。 

 
根据《程序规则》第五条和第六条，及第十四条至第十六条，以及《WIPO 补充规则》第四条第（四）款，中

心于 2024 年 12 月 19 日正式使用中、英文向被投诉人发出投诉书通知，行政程序于 2024 年 12 月 19 日开

始。根据《程序规则》第十七条和第四十九条，提交答辩书的截止日期是 2025 年 1 月 8 日。2024 年 12 月 19
日，投诉人将被投诉人于同日发送给投诉人的邮件转发给中心。被投诉人没有作出任何答辩。中心于 2025 年

1 月 9 日发出启动专家组指定程序的通知。 
 
2025 年 1 月 15 日，中心指定 Qiang Ma 为独任专家审理本案。专家组认为其已适当成立。专家组按中心为确

保《程序规则》第二十九条得到遵守所规定的要求，提交了《接受书和公正独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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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事实 
 
A. 投诉人基本情况 
 
投诉人成立于 1944 年，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制药公司，专注于提供高质量、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保健解决方

案，其产品每天为数百万患者所使用。投诉人是全球最大的仿制药生产商之一，拥有涵盖几乎所有治疗领域的

3600 多种不同产品的组合。投诉人每年在全球的 53 个生产基地生产约 760 亿片药片和胶囊。 
 
根据投诉人年报，2023 年投诉人在 60 余个国家（包括中国）开展业务，年收入超过 158.5 亿美元，并在全球

拥有超过 37000 名员工。投诉人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持有包含 TEVA 标识的注册商标，如

TEVAPHARM。投诉人的部分商标注册信息如下： 
 
a) 中国注册第 644291 号 TEVA 商标，注册日期为 1993 年 6 月 7 日，指定类别为国际分类第 5 类； 
 
b) 中国注册第 19691159A 号                 商标，注册日期为 2017 年 7 月 21 日，指定类别为国际分类第

1、3、5、9、10、35 和 44 类； 
 
c) 中国注册第 35793160 号 TEVA 商标，注册日期为 2020 年 8 月 28 日，指定类别为国际分类第 3 类； 
 
d) 中国注册第 35793153 号                    商标，注册日期为 2020 年 8 月 28 日，指定类别为国际分类第

3 类； 
 
e) 中国注册第 35793165 号 TEVA 商标，注册日期为 2019 年 9 月 14 日，指定类别为国际分类第 44 类； 
 
f) 欧洲联盟注册商标第 018285645 号 TEVAPHARM 商标（文字商标），注册日期为 2021 年 1 月 9 日，

指定类别为国际分类第 5、44 类； 
 
g) 丹麦注册第 VR 2011 02130 号 TEVAPHARM 商标（文字商标），注册日期为 2011 年 8 月 31 日，指

定类别为国际分类第 5、10、35 类； 
 
h) 英国注册第 UK00003577956 号 TEVAPHARM 商标（文字商标），注册日期为 2021 年 5 月 21 日，指

定类别为国际分类第 5、44 类；及 
 
i) 智利注册第 1280482 号 TEVAPHARMA 商标（文字商标），注册日期为 2018 年 8 月 30 日，指定类别

为国际分类第 5、44 类。 
 
根据投诉人提供的证据，其 TEVA 及 TEVAPHARM 标识的知名度已在若干在先域名争议裁决中得到确认。此

外，投诉人分别于 2003 年 3 月 17 日和 1996 年 6 月 14 日注册了域名<teva.cn>和<tevapharm.com>（由投诉

人关联公司持有），并通过上述域名所指向的网站展示投诉人公司及活动信息。 
 
B. 被投诉人基本情况 
 
根据域名注册服务机构的确认，本案被投诉人为王兵兵，是一名位于中国的自然人。 
 
C. 争议域名基本情况 
 
争议域名注册于 2024 年 5 月 25 日，指向一个出售该争议域名的网站。 
 
 
5. 当事人双方主张 
 
A. 投诉人 
 
投诉人主张，争议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民事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相同，或者具有足以导致混淆的近似性；被投诉

人对争议域名或其主要部分不享有合法权益；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的注册和使用具有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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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被投诉人 
 
被投诉人未对投诉人的主张作出答辩。2024 年 12 月 19 日，投诉人将被投诉人于同日发送给投诉人的邮件转

发给中心。该邮件仅包含以下内容：“tevapharma.cn 1000USD sale”。 
 
 
6. 分析与认定 
 
6.1. 行政程序语言 
 
《解决办法》第六条规定：“裁决程序使用的语言为中文，投诉人和被投诉人另有约定，或者专家组决定采用

其他语言的除外。”  
 
《程序规则》第八条规定：“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专家组在特殊情形下另有决定，域名争议解决程序所使

用的语言应为中文。专家组对任何以非中文制作的文件可以要求当事人提交全部或部分中文译文。”第三十一

条规定：“在争议处理过程中，专家组应当平等地对待双方当事人，给予当事人双方平等地陈述事实，说明理

由及提供证据的机会。专家组应确保争议解决程序快速进行。” 
 
综上，专家组应当秉持公平公正原则，审慎考虑个案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当事人双方对行政程序语言的

建议、对相关语言的理解能力、时间因素及成本因素。 
 
在本案中，投诉人和被投诉人未就行政程序语言达成协议。投诉人以英文提交投诉书，并要求以英文作为本案

行政程序语言，主要理由是：(1) 本案争议域名由拉丁字母构成；(2) 被投诉人曾注册过包含英文字母的其他域

名，且争议域名指向的网站上包含部分英文内容，表明被投诉人通晓英文；(3) 投诉人位于以色列，其代理人

位于瑞典，均不通晓中文；(4) 若以中文作为本案行政程序语言，将会增加投诉人成本，给本案行政程序造成

不必要的拖延；及(5) 被投诉人的注册和使用争议域名具有恶意。 
 
2024 年 12 月 19 日，中心以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正式向被投诉人发出投诉和启动行政程序的通知，并告知其

“投诉人提交的投诉人是英文的”，“投诉人已经提交了将英文作为行政程序语言的请求”，“鉴于此，被投

诉人可以在答辩书中对行政程序的语言作出评论。答辩书可以以中文或者英文提交”。同时，中心亦告知被投

诉人“本中心将指定熟悉以上所提到的两种语言的行政专家组。根据《程序规则》第八条，行政专家组拥有决

定行政程序语言的最终裁量权。本中心如收到当事人双方就行政程序语言所作的评论，将交由行政专家组（在

被指定时）酌情审议。行政专家组可选择使用其中任何一种语言作出裁决，也可要求任何一方翻译其提交的材

料”。但是，被投诉人并未对行政程序语言作出任何评论，也并未提交任何答辩。专家组注意到，被投诉人于

2024 年 12 月 19 日发送的邮件内容为英文。 
 
根据《解决办法》和《程序规则》的规定，本案行政程序语言原则上应为中文，因此专家组决定以中文作出裁

决，并在综合考虑下述情形后，决定不要求投诉人提交投诉书及相关证据的中文译本： 
 
a) 争议域名指向的网站为中、英双语，且被投诉人的邮件内容为英文，表明被投诉人对英文具有一定的理

解能力； 
 
b) 被投诉人未就本案行政程序语言作出任何评论，也未要求投诉人提供投诉书的中文译本； 

 
c) 投诉人及其代理人均不以中文为母语。若要求投诉人提供中文译本，势必给投诉人造成额外的资金负担

并导致行政程序不必要的拖延。 
 
6.2. 实体问题 
 
根据《解决办法》第八条的规定，符合全部下列三个条件的投诉应当得到支持：  
 
（一）被投诉的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民事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相同，或者具有足以导致混淆的近似

性； 
（二）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对域名或者其主要部分不享有合法权益；  
（三）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对域名的注册或者使用具有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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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人需要证明本投诉同时具备以上三个条件。 
 
A. 与投诉人享有民事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相同或混淆性相似 
 
根据投诉人提交的证据，如第 4 部分所述，投诉人就 TEVA 在中国拥有多项注册商标，并分别就

TEVAPHARM 和 TEVAPHARMA 在欧洲联盟、智利拥有注册商标。投诉人虽未提供 TEVAPHARM 和

TEVAPHARMA 在中国的商标注册信息，但专家组认为《解决办法》并不要求投诉人享受民事权益的名称或者

标志必须在中国获准注册。因此，专家组认定投诉人对 TEVA、TEVAPHARM 及 TEVAPHARMA 标志均享有

民事权益。 
 
争议域名去除国家和地区顶级域名“.cn”后的主体部分为拉丁字母“tevapharma”，与投诉人的

TEVAPHARMA 商标完全相同，完整包含投诉人的 TEVA 商标，亦完整包含投诉人的 TEVAPHARM 商标。因

此，投诉人的 TEVA、TEVAPHARM 和 TEVAPHARMA 商标在争议域名中均可被完整识别。专家组据此认定

争议域名和投诉人的商标相同或者具有足以导致混淆的相似性。 
 
基于上述理由，专家组认为争议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民事权益的标志相同或者具有足以导致混淆相似性，投诉人

的投诉符合《解决办法》第八条所规定的第一个条件。 
 
B. 权利或合法利益 
 
虽然投诉人有义务证明其投诉符合《解决办法》第八条第（二）项规定的条件，但是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或者

其主要部分不享有合法权益，对于投诉人而言通常是难以举证证明的消极事实，而被投诉人对于其自身就争议

域名或者其主要部分享有合法权益的情况则理应最为清楚知晓并能提出证据。因此，当投诉人已初步证明被投

诉人就争议域名不享有合法权益时，反驳该证明的责任即应转移至被投诉人，由被投诉人提出其就争议域名或

者其主要部分享有合法权益的相关证据。 
 
根据《解决办法》第十条的规定，被投诉人如果在接到域名争议解决机构送达的投诉书之前，可以证明存在下

述情形之一，则意味着其对该域名享有合法权益：  
 
（一） 被投诉人在提供商品或服务的过程中已善意地使用该域名或与该域名相对应的名称；  
（二） 被投诉人虽未获得商品商标或有关服务商标，但所持有的域名已经获得一定的知名度；  
（三）被投诉人合理使用或非商业性合法使用该域名，不存在为获取商业利益而误导消费者的意图。 
 
根据投诉人的主张，其从未授权被投诉人使用其 TEVA、TEVAPHARM 或者 TEVAPHARMA 商标或者使用该

等商标注册或使用任何域名。其次，经网络检索，投诉人并未发现被投诉人与“tevapharma”一词有任何关

联。再次，被投诉人并未就争议域名的主体部分享有任何商标权益。最后，投诉人并未发现被投诉人就争议域

名存在进行任何善意使用的迹象。相反，争议域名实际指向一个仅用于出售该争议域名的网站。 
 
专家组认为投诉人已经提供初步证据证明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不享有合法权益。被投诉人既未答辩也未提供任何

相反证据证明其对争议域名享有合法权益。 
 
此外，考虑到下列因素，专家组认为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不享有合法权益： 
 
a) 被投诉人作为位于中国的自然人，在争议域名中使用与投诉人具有较高知名度的 TEVA、TEVAPHARM

及 TEVAPHARMA 商标高度近似或相同的“tevapharma”缺乏明显合理理由； 
 

b) 被投诉人的中文名称为“王兵兵”，拼音为“Wang Bing Bing”，与争议域名及其主体部分不存在对应

关系； 
 

c) 争议域名所指向的网站主页中醒目位置标有中文“该域名正在出售中请报价！”及对应英文

“The domain is for sale”，下方再次出现加粗中文“如果您对该域名感兴趣，请提供您的报价！”，右

侧提供出售者的联系方式，该联系方式与被投诉人在域名注册服务机构留存的信息相同，表明被投诉人

注册该争议域名是为了向投诉人或者第三方出售该争议域名，该等使用不属于在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过

程中善意使用该争议域名或者与其相对应的名称，亦不构成合理使用或非商业性的合法使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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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被投诉人并未对投诉人的主张作出答辩或提供相反证据。 

 
鉴于上述事实和证据，专家组认定，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不享有合法权益。投诉人的投诉符合《解决办法》第

八条所规定的第二个条件。 
 
C. 恶意注册或使用域名 
 
根据《解决办法》第九条的规定，争议域名的持有人，即被投诉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行为构成恶意注册

或者使用域名：  
 
（一）注册或受让域名的目的是为了向作为民事权益所有人的投诉人或其竞争对手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

转让该域名，以获取不正当利益；  
（二）将他人享有合法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注册为自己的域名，以阻止他人以域名的形式在互联网上使用其享

有合法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  
（三）注册或者受让域名是为了损害投诉人的声誉，破坏投诉人正常的业务活动，或者混淆与投诉人之间的区

别，误导公众； 
（四）其他恶意的情形。 

 
投诉人的 TEVA、TEVAPHARM 及 TEVAPHARMA 商标均具有较强显著性。投诉人的 TEVA 商标的中国注册

时间最早可追溯至 1993 年，TEVAPHARM 丹麦商标的注册时间为 2011 年，而 TEVAPHARMA 智利商标注

册时间为 2018 年，均早于被投诉人申请注册争议域名的时间，且经投诉人的长期使用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

范围内具有较高知名度。被投诉人在申请注册争议域名时理应知晓投诉人的上述商标。然而，投诉人仍然申请

注册了争议域名，且其与投诉人的 TEVAPHARMA 商标完全相同，与投诉人的 TEVA 和 TEVAPHARM 商标高

度近似。在缺乏合理解释的情况下，专家组认为被投诉人作为位于中国的自然人，不太可能仅仅出于巧合而注

册争议域名。因此，专家组认定被投诉人在注册争议域名时系针对投诉人及其 TEVA、TEVAPHARM 及

TEVAPHARMA 商标，具有恶意。 
 
争议域名所指向的网站主页在醒目位置以中英双语显示“该域名正在出售中”的字样，且在右侧显著位置提供

出售者的联系方式，该联系方式与被投诉人在域名注册服务机构留存的信息一致，表明被投诉人注册该争议域

名是为了向投诉人或第三方出售该争议域名，从而获取不正当利益。结合被投诉人未进行答辩，亦未提供任何

相反证据的事实，专家组认定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的使用具有恶意。 
 
基于上述事实和证据，专家组认定被投诉人恶意注册和使用争议域名。投诉人的投诉符合《解决办法》第八条

所规定的第三个条件。 
 
鉴于上述案件的事实和理由，本案专家组裁决投诉人对被投诉人就争议域名的投诉成立。 
 
 
7. 裁决 
 
鉴于上述所有理由，根据《解决办法》第十四条和《程序规则》第四十条，专家组裁定将争议域名

<tevapharma.cn>转移给投诉人。 
 
 
 
 
/Qiang Ma/ 
Qiang Ma 
独任专家 
日期：二零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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